
石政请〔2021〕31号
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关于审查批准石林彝族自治县2021年第1批

城镇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及

土地征收的请示

市人民政府：

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，石林彝族自治县（以下简称石林县）

2021年第1批城镇建设用地应呈报云南省人民政府审批。 石林县

人民政府按规定要求对该批次拟用地及相关资料按程序进行审

查， 认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，并且已经依法完成土地

征收前期工作。 现请示如下：

一、 项目用地基本情况

（一 ）项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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顷）， 属12等别， 涉及需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

201. 1660万元已落实， 石林县人民政府承诺可按规定时限足额缴纳。

综上所述， 石林县2021年第1批城镇建设用地权属清楚、

地类面积准确， 呈报资料齐全， 所报的农用地转用方案、 补充耕

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。 经

石林县人民政府审查， 拟同意上报农用地转用方案、 补充耕地方

案和征收土地方案，同时办理10.0583公顷农用地转用、10.1301 

公顷集体土地征收手续， 具体项目供地方案另行办理。 现呈报材

料齐备， 如无不妥， 请市人民政府转呈省人民政府审批。

当否， 请示。

 
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        2021年11月2日




